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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和结构情况、与上年相比变动情况、资产使用情况、重大

资产增减事项、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等。年度资产报告应委托

中介机构审计并报经中国足协会员大会批准。

第十四条  中国足协应按照资产配置标准，结合资产存量

和实际需要，合理配备资产。暂时没有配置标准的，应从严控制。

第十五条  中国足协要按规定及时对配置资产进行验

收、登记及账务处理。

第十六条  中国足协应加强资产的使用管理，做到物尽

其用，充分发挥资产使用效益；确保资产安全完整，防止资产

使用中的各种损失和浪费。

第十七条  中国足协应对实物资产进行定期清查盘点，

做到账、卡、实相符，加强资产信息化管理水平，防止各类资

产流失。

第十八条  中国足协对外投资资产、出租出借资产，应

进行可行性论证，并严格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中国足协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

按照与足球事业直接关联的原则，开展对外股权投资或举办新

的经济实体，以促进中国足球水平提升和足球事业全面发展。

第十九条  中国足协所持的国有企业股权资产，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国有企业有关法律法规

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中国足协应按中国足协章程有关规定，将持

有的企业股权所得利润、对外股权投资或举办经济实体所得

利润，用于推动中国足球事业全面发展，不得在会员、管理层

进行分配。

中国足协所办企业应将年度净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红利

分配，中国足协持股所得红利应当全部上缴中国足协。

第二十一条  中国足协所办企业应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机制，不断提升企业管

理水平。

第二十二条  中国足协资产原则上不得对外进行担保。

第二十三条  中国足协资产处置应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进行。

中国足协大额资产以出售与置换方式处置的，应委托具

有相应专业能力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通过拍卖、招投

标的方式进行。

第二十四条  中国足协应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招拍挂

的方式，转让按国家规定取得的国家队、运动员、体育赛事商

务运营及转播权等无形资产，所取得的收入应纳入中国足协

单位预算，统一管理。

第二十五条  中国足协注销时，注销后的净资产应继续

用于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

第三章  外部监管

第二十六条  中国足协应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编制年度

资产报告，并按财政部、体育总局相关要求报送年度资产报告。

第二十七条  中国足协资产管理工作，应接受财政部、

体育总局的指导和监督，并在出现较大资产变化、亏损严重及

信息公开不充分等情况时，接受财政部、体育总局等部门组织

的联合检查。

第二十八条  中国足协应接受社会监督，逐步通过网站、

报纸、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资产重大变化事项

和年度资产报告等资产重要事项。

第二十九条  中国足协主席离任审计报告中涉及资产管

理的内容，应抄送财政部、体育总局。

第三十条  中国足协及其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资产管

理职责，依法维护中国足协资产的安全、完整和有效。

第三十一条  中国足协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存在擅自占

有、使用、处置中国足协资产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财政部、体育总局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对

中国足协资产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管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

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和体育管理部门可结合

本地足球改革需要，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足协资产管理实

施办法，并抄送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和体育管理部门。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9月 1日起施行。

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

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7年7月19日财农〔2017〕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农业、水利、国土
资源厅（局）：

为加强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资

金（以下简称救灾资金）管理，提高救灾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财政部关于

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5〕230号）等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中央财政农业生产

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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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

补助资金（以下简称救灾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

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

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230号）

等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救灾资金是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支持应对

农业灾害的农业生产救灾、应对水旱灾害的特大防汛抗旱和

应对突发地质灾害发生后的地质灾害救灾三个支出方向的专

项补助资金。其中：农业生产救灾支出用于灾害的预防、控制

灾害和灾后救助；特大防汛抗旱支出用于防汛抗洪抢险、修

复水毁水利设施和抗旱；地质灾害救灾支出用于已发生的特

大型地质灾害应急救灾，不包括灾害发生前的防治支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灾害指对农、牧、渔业生产构

成严重威胁、危害和造成重大损失的农业自然灾害和农业生

物灾害。其中：农业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干旱、洪涝、高温、低

温冻害、雪灾、地震、滑坡、泥石流、风雹、台风、风暴潮、寒

潮、海冰、草原火灾等；农业生物灾害主要包括农作物病、虫、

草、鼠害和植物疫情，草原鼠害、病害、虫害、毒害草，赤潮等。

具体灾害种类和范围可由农业部商财政部进行调整。

本办法所称水旱灾害包括江河洪水、渍涝、山洪（指由降

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暴潮、冰凌、台风、地震等造

成的洪涝灾害以及严重旱灾。具体灾害种类和范围可由水利

部商财政部进行调整。

本办法所称突发地质灾害是《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明确的

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所造成

的特大型地质灾害。

第四条  救灾资金由财政部和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

源部共同管理。财政部负责救灾资金中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

算编制，会同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分配及下达资金，

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负责

提出救灾资金分配建议，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加强资金管理等

工作，配合财政部做好资金使用情况监督。

第五条  在遭受严重农业灾害、水旱灾害和特大型地质

灾害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落实责任，

安排资金投入，保障抗灾救灾需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部直属垦区、水利部直属流域机构要积极调整部门预算支出

结构筹集资金，并按程序报批。

第六条  救灾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要体现应急机制的

要求，体现以人为本、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防灾救灾理

念，突出政策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在全国人大批复预算之前，可根据防灾减灾工作的需要，

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提前拨付救灾资金。

第二章  分配和下达

第七条  根据救灾资金规模，财政部商农业部、水利部、

国土资源部确定分别用于农业生产救灾、特大防汛抗旱和地

质灾害救灾三个支出方向具体额度，并根据灾情统筹安排。

第八条  各省申请救灾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分别会同

农业、水利、国土部门联合向财政部和农业部或水利部或国土

资源部申报。申报文件编财政部门文号，主送财政部和农业部

或水利部或国土资源部。

第九条  救灾资金主要按照因素法分配。资金分配的因

素包括：

（一）农业生产救灾支出方向：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生物

灾害发生情况、灾害发生紧急情况、农作物种植面积、草原面

积、畜禽水产养殖数量，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救灾事项、地

方财力状况等因素。

（二）特大防汛抗旱支出方向：洪涝成灾面积、水利工程

设施水毁（震损）损失情况、农作物受旱成灾面积及待播耕地

缺墒缺水面积、因旱临时饮水困难人口和牲畜数量，以及国务

院确定的重大救灾事项、地方财力状况等因素。

（三）地质灾害救灾支出方向：特大型地质灾害发生情况、

发生数量、造成的人员及财产损失情况，以及党中央、国务院

确定的重大救灾事项、地方财力状况等因素。

第十条  农业生产救灾支出方向由农业部对各省上报的

受灾情况进行审核，并向财政部提出救灾资金分配建议；特

大防汛抗旱支出方向，由水利部对各省上报的受灾情况进行

审核，并向财政部提出救灾资金分配建议；地质灾害救灾支

出方向由国土资源部对各省上报的受灾情况进行审核，并向

财政部提出救灾资金分配建议；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救灾事项，

由财政部分别商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落实。

第十一条  分配给各省的救灾资金，由财政部将预算下

达给各省财政部门，并抄送相关部门。

分配给新疆生产兵团、农业部直属垦区、水利部直属流

域机构的救灾资金，纳入中央部门预算管理。

第三章  使用范围

第十二条  农业生产救灾支出方向的使用范围如下：

（一）自然灾害预防措施所需的物资材料补助，包括购买

化肥、农膜、植物生长调节剂、燃油、饲草料、小型牧道铲雪机

具、小型草原防扑火机具及技术指导费、培训费、农机检修费、

作业费、渔船应急管理费、渔港应急维护及港池疏浚费用等；

（二）生物灾害防控措施所需的物资材料补助，包括购买

药剂、药械、燃油及生物防治、综合防治、生态控制技术应用

费、技术指导费、作业费、培训费、有毒有害补助等；

（三）恢复农业生产措施所需的物资材料补助，包括购买

种子、种苗、鱼苗、种畜禽，农业渔业生产设施及进排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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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航设施修复、功能恢复和渔业机械设备等；

（四）灾后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费等；

（五）牧区抗灾保畜所需的储草棚（库）、牲畜暖棚和应急

调运饲草料补助等。

第十三条  特大防汛抗旱支出方向的使用范围如下：

（一）用于特大防汛的支出，主要用于补助防汛抗洪抢险，

应急度汛，水利工程设施（江河湖泊堤坝、水库、蓄滞洪区围

堤、重要海堤及其涵闸、泵站、河道工程）水毁修复，水文测

报设施设备修复，防汛通讯设施修复，抢险应急物资及设备购

置，组织蓄滞洪区群众安全转移。

具体开支范围：伙食费。参加现场防汛抗洪抢险和组织

蓄滞洪区群众安全转移的人员伙食费用。物资材料费。应急度

汛、防汛抗洪抢险及修复水毁水利工程设施所需物资材料的

购置费用。防汛抢险专用设备费。在防汛抗洪抢险期间，临时

购置用于巡堤查险、堵口复堤、水上救生、应急监测、预警预

报等小型专用设备的费用，以及为防汛抗洪抢险租用专用设

备的费用。通信费。防汛抗洪抢险、组织蓄滞洪区群众安全转

移、临时架设租用报汛通信线路、通信工具及其维修的费用。

水文测报费。防汛抗洪抢险期间水文、雨量测报费用，以及为

测报洪水临时设置水文报汛站所需的费用。运输费。应急度

汛、防汛抗洪抢险、修复水毁水利工程设施、组织蓄滞洪区群

众安全转移、租用及调用运输工具所发生的租金和运输费用。

机械使用费。应急度汛、防汛抗洪抢险、修复水毁水利工程设

施动用的各类机械的燃油料、台班费及检修费和租用费。中央

防汛物资储备费用。水利部购置、补充、更新中央防汛物资及

储备管理费用。其他费用。防汛抗洪抢险耗用的电费等。

（二）用于特大抗旱的支出，主要用于补助遭受严重干旱

灾害的区域旱情监测，兴建应急抗旱水源和抗旱设施，添置提

运水设备及运行的费用。

具体开支范围：抗旱设备添置费。因抗旱需要添置水泵、

汽（柴）油发电机组、输水管、找水物探设备、打井机、洗井

机、移动浇灌、喷灌滴灌节水设备和固定式拉水车、移动净水

设备、储水罐等抗旱设备发生的费用。抗旱应急设施建设费。

因抗旱需要应急修建的泵站、拦河坝、输水渠道、水井、塘坝、

集雨设施等费用。抗旱用油用电费。抗旱期间，采取提水、输

水、运水等措施而产生的油、电费用。抗旱设施应急维修费。

抗旱期间，抗旱设施、设备应急维修发生的费用。旱情信息测

报费。抗旱期间临时设置的旱情信息测报点及测报费用。中

央抗旱物资储备费用。水利部购置、补充、更新中央抗旱物资

及储备管理费用。

第十四条  地质灾害救灾支出方向的使用范围如下：补

助遭受特大型地质灾害的地方开展地质灾害救灾。包括灾后

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为避免二次人员伤亡所采取的一定期

限内的调查与监测、周边隐患排查、人员紧急疏散转移、排危

除险和临时治理措施、现场交通后勤通讯保障等。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农业、水利、国土部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应当加强对救灾资金的申请、分配、使用、管理

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按照相关要求对资金

使用管理情况的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救灾资金的支付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

规定。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救灾资金使用管理应当全面落实预算信息公

开有关要求。

第十八条  各级财政、农业、水利、国土，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等有关部门、单位及个人在救灾资金分配、使用管理过程

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救灾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

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各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部、水利部、

国土资源部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费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农〔2011〕328号）、《中央财政农业生产防灾

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3〕3号）、《财政部  国土资源
部关于印发＜特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2014〕886号）、《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修改＜特大防汛
抗旱补助费管理办法＞有关条文的通知》（财农〔2016〕178号）、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修订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2016〕238号）相关条款同时废止。

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国有林场（苗圃）财务制度》的通知

（2017年6月26日财农〔2017〕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林业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林业局： 

为适应国有林场改革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场

（苗圃）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印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
的通知》、《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 68号）等相关规

定，结合林业生产特点，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制定了《国有林

场（苗圃）财务制度》。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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